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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３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２８

号广州方圆奥克伍德豪景酒店

１１

楼

１２

号会议室。

３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３

点

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２１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

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１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２８

号广州方圆奥克伍德豪景酒店

１１

楼

１２

号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

二、会议出席和列席人员

１

、凡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法律顾问。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将于年度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作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公告。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

证或营业执照、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５

：

００

（以信函方式登记的，以邮局邮戳记

载的收信时间为准）。

３

、登记地点：（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１０８

号创展中心西座

９０５

）

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３３０１９／０２０－８７５７９３９１

（传真）。

５

、联系人： 陈曼齐 。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的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

网投票，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附件三。

六、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须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３

、会务常设联系方式：

联系人： 陈曼齐

电话号码：

０２０－８７５３３０１９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８７５７９３９１

电子邮箱：

ｎｉｎｇｊｉ＠ｓｕｏｆｅｉｙａ．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

１

、股东登记表

２

、授权委托书

３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附件

１

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或本人）持有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现登记

参加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本公司（或本人）（证券帐号： ），持有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股普通股，兹委托 （身份证号： ）出席索菲亚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所列议案进行投票。如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

决定投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法人股东盖章： 自然人股东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３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

联网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５７２

；投票简称：索菲投票；

２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即

“总议案”），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依次类推。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的，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

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名称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总表决 对所有议案同意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７．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投票举例：股权登记日持有“索菲亚”

Ａ

股的投资者，对议案

１

投赞成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５７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股权登记日持有“索菲亚”

Ａ

股的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投赞成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５７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５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则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

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

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

５

分钟后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

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证券代码:002420� � � �公告编号:2016-012

债券简称:12毅昌01� � � �债券代码:112160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2毅昌01” 票面利率不调整和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保证

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特别提示：

●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６０

●

债券简称：

１２

毅昌

０１

●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

回售申报期：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

１６

日、

１７

日

●

回售款到账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原定付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因非工作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不另计利息）

●

债券利率是否调整：“

１２

毅昌

０１

”公司债券利率不调整

●

调整前使用的利率：

５．９５％

●

调整后使用的利率：

５．９５％

●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重要提示：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告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１２

年

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简称“

１２

毅昌

０１

”）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

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２

、根据《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即本公司

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上调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在本次公司

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本公司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５．９５％

】，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固定不变。

３

、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１２

毅昌

０１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

交易日，“

１２

毅昌

０１

”的收盘价为【

９９．７４６

】元

／

张，略低于回售价格，但后续交易价格可能会发生变动，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４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５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１６

日及

２

月

１７

日。

６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现将本公司关于“

１２

毅昌

０１

”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安排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１２

毅昌

０１

”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发行规模：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为

３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票面利率加

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

在存续期限后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票面利率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

利息。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７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

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

额的本金。

８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９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１０

、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２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３

月

１２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１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２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发行人将于第

３

个付息日前

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

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

利率不变。

１３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１４

、回售申报：自发行人第一次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

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

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

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１５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

１２

毅昌

０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

１２

毅昌

０１

”。截

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１２

毅昌

０１

”的收盘价为【

９９．７４６

】元

／

张，略低于回售价格，但后续交易价格可能

会发生变动，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

１６

日、

１７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申报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

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申报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不回售，同意

继续持有“

１２

毅昌

０１

”。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５．９５％

。付息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

１２

毅昌

０１

”派发利息为

５９．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

发利息为【

４７．６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３．５５

】

元。

３

、付款方式：本公司将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１２

毅昌

０１

”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

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申报日的交易

“

１２

毅昌

０１

”在回售申报日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申报日收市后被冻结。

五、关于本期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１

、个人投资者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２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缴纳企业债券利息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人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

缴纳

１０％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相关机构

１

、发 行 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金铎

联系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２９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６３

联 系 人：郑小芹、叶昌焱

电话号码：

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８８９

传 真：

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８５０

２

、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三发

联系地址：广州市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

２０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联系人： 刘蔚

电话号码：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３２

传 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３４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丁志勇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４１４０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或

２５９８７１３２－１４０５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7日

附表：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证券账户号码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证券代码:002310� � �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6-022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完成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登记工作，期权简称：东园

ＪＬＣ３

，期权代

码：

０３７７０８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１

，

０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１

，

００３

，

８８５

，

２６９

股的

１．００％

。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９００

万份，预留授予

１００

万份。行权价格为

１８．２０

元，股票来源

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

６０

个月。本计划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本期激励计划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分四期匀速行权。 预留的

１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且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可行

权日内按

３４％

、

３３％

、

３３％

行权比例分三期匀速行权。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确定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拟授予的

２３９

名激励对象中有

１４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的规定，对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２３９

人调整为

２２５

人， 取消对应的拟授予的

３７８

，

３００

份期权。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期权数量由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调整为

８

，

６２１

，

７００

份。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授予

条件已经满足，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调整方法，

对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首次授予的行权价格为

１８．１４

元。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授予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延期授予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待预留股票期权

授予日的窗口期条件满足后及时完成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

６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

经满足，确定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为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８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行权价格为

２４．１０

元。

二、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００

万份，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

１００

，

８７１．１９４７

万股的比例为

０．１０％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授予对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

份）

预留股票期权占计划总量

（含预留部分）的比例

预留标的股票占授予时总股

本的比例

８

名中层管理人员

１００ １０％ ０．１０％

本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３

、行权价格：本次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２４．１０

元。

４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公司向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本激

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５

、行权安排：预留的

１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且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

月后，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３４％

、

３３％

、

３３％

行权比例分三期匀速行权。该部分预留股票期权各行权期

行权安排如下表所示（根据相关规定，不得行权的除外）：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

获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该部分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且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３４％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满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３％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满

６０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３％

三、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简称：东园

ＪＬＣ３

２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７０８

３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４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授予对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

份）

预留股票期权占计划总量

（含预留部分）的比例

预留标的股票占授予时总股

本的比例

８

名中层管理人员

１００ １０％ ０．１０％

５

、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分配情况与公司前次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内容一致，未有调整。激励

对象具体名单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2016年 2 月 1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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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公示。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5

日

-2016

年

2

月

16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6

年

2

月

16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6

年

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6

年

2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新立先生

（六）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31,570,993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7.443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会议。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30,140,9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2121%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3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312%

。

（四）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5

名（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

0

名，参加网络投票的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1,43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312%

。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0

股；弃权

10,5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0

股；弃权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6

、募集资金总额和用途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70,9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限售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8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70,9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0

股；弃权

10,5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0

股；弃权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

10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0

股；弃权

10,5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0

股；弃权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70,9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3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0

股；弃权

10,50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0

股；弃权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应对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1,560,4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

10,50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41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2657%

；反对

1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43%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刘斯亮、李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沧州明珠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7日

股票代码：002422� � � �股票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6-010

债券代码：112153� � � �债券简称：12科伦0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2科伦02” 票面利率不调整及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根据《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二期）》（下称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四川科伦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

的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年利率为

5.40%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公司选择不上调票

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5.40%

。

2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

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3

、回售价格：

100

元

/

张

4

、回售申报日：

2016

年

2

月

15

日、

2016

年

2

月

16

日、

2016

年

2

月

17

日

5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6

年

3

月

7

日

6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12

科伦

02"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

交易日，

"12

科伦

02"

的收盘净价为

103.20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7

、投资者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3

月

6

日至

2016

年

3

月

5

日期间利息。

一、

"12

科伦

02"

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情况

（一）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

"12

科伦

02"

；代码为

"112153"

3

、发行总额：人民币

11

亿元

4

、债券期限：

5

年期，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15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

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

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6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

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第

3

个

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

售支付工作。

7

、票面利率及面值：本期债券的利率为

5.40%

；面值为

100

元

/

张。

8

、起息日：

2013

年

3

月

6

日。

9

、付息日：在本期债券计息期间内，每年的

3

月

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

、兑付日：

2018

年

3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6

年

3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工作日）。

11

、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12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

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13

、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5.40%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3

年保持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公司选择不上

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仍为

5.40%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2

年（即

2016

年

3

月

6

日至

2018

年

3

月

5

日）固定不变。

二、

"12

科伦

02"

回售实施办法

1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2

、风险提示：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12

科伦

02"

。截至本公告

发出前一交易日，

"12

科伦

02"

的收盘净价为

103.20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3

、回售申报日：

2016

年

2

月

15

日、

2016

年

2

月

16

日、

2016

年

2

月

17

日

4

、回售价格：人民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以

10

张（即面值合计

1,000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

是

1,000

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5

、回售申报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申报期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购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

总额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

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回售申报期内）。

6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申报期进行申报，逾期未办理回售申报手续的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同意

继续持有

"12

科伦

02"

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7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

2016

年

3

月

6

日。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

"

结算公司

"

）为申报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

、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6

年

3

月

6

日。

2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3

月

6

日至

2016

年

3

月

5

日的期间利息，票面利率为

5.40%

。每手

"12

科伦

02"

（面

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4.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

息为

43.2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48.60

元。

3

、付款方式：本公司将按照结算公司的申报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

结算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发放日

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申报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申报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申报日收市后将被冻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

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

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

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六、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

36

号

联系人：冯昊、黄新

电话：

028-82860678

传真：

028-86132515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17

楼

联系人：张胜、王桑原

电话：

028-86692803

传真：

028-86690020

3

、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电话：

0755-25938081

邮箱：

xwlai@chinaclear.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7日


